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杭师大人〔2016〕6 号 

 

 

杭州师范大学关于印发 
青年教师“博士化工程”实施办法的通知 

 

各学院、部门： 

现将《杭州师范大学青年教师“博士化工程”实施办法》

印发给你们，请认真遵照执行。 

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杭州师范大学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2016 年 8 月 1 日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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杭州师范大学青年教师“博士化工程”实施办法 
 

根据《杭州师范大学“十三五”事业发展规划》要求，以

学科建设为龙头，进一步加强专业建设，积极优化人才队伍结

构，提高师资队伍水平，特制定本办法。 

一、目标任务 

根据学校发展目标，统筹兼顾，积极引进高水平师资，加

大青年教师的培养力度。至“十三五”末，全校具有博士学位

的专任教师比例达到 70%；理工、文史类专业达到 90%，教育、

医学、政社、法学类专业达到 70%；音体美类专业达到 25%。 

二、基本原则 

1.坚持科学发展的原则。以《杭州师范大学“十三五”事

业发展规划》为依据，实施“人才强校”战略，优化师资队伍

结构，全面提升师资队伍的整体素质。 

2.坚持引育并重的原则。围绕学科发展和师资队伍建设，

择优引进具有博士学位的高层次人才；大力支持校内教师攻读

博士学位，各学院（部）要积极予以鼓励。 

3.坚持质量优先的原则。鼓励教师到国内外著名大学或重

点实验室、重点研究基地攻读博士学位，优先引进在国外著名

大学、高层次研究机构进行学习或工作的优秀博士。 

三、政策支持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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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.教师攻读定向博士学位的规定学习期限一般为 3 年，最

长不超过 4年（以协议为准）。规定学习期限内取得博士学位，

学校全额报销学费与住宿费，限额 5 万元；超过规定学习期限

取得学位，每超过 1年，学费报销减 20%；超过规定学习期限 3

年，学费与住宿费全由本人承担。 

2.凡不脱产学习的教师，在攻读博士学位期间，可享受教

学工作量减免待遇：第一年，减免全部教学工作量；第二年，

减免教学工作量定额的 2/3；第三年，减免教学工作量定额的

1/3；第四年起，不再减免教学工作量。 

3.攻读定向博士学位的教师，其基本工资和福利待遇正常

发放。年度考核合格，发放基础性绩效工资；奖励性绩效工资

按所在单位奖励性绩效工资实施办法执行。学习期间，可参加

学校的岗位聘任和职务评聘。 

4.在规定学习期限内取得博士学位的教师，学校按照毕业

当年博士引进的标准，提供科研启动经费。如超过规定学习期

限取得学位，每超过 1年，科研启动费资助减 20%；超过规定学

习期限 3 年，不再提供科研启动费。引进博士的待遇，按学校

相关文件执行。 

5.学校鼓励教师积极申报国家留学基金委赴国外攻读博士

学位项目。录取出行后，给予国家公派出国访学人员同等待遇，

每月补贴生活费 1500 元。 

6.攻读定向博士学位的教师在取得博士学位之后，在校服



― 4 ― 

务期延长 5 年；尚在服务期要求调离学校，须按协议向学校退

还全部费用。 

7.教师与学校脱离人事关系，攻读非定向博士学位，费用

自理。愿毕业后回校工作，可在调档前向学校提出正式申请，

经校长办公会同意后，签订就业协议；若在规定学习期限（以

协议为准）内取得学位，符合毕业当年学校的招聘岗位需求，

并达到高层次人才引进条件，可享受同等的人才引进待遇。 

四、其他说明 

1.教师进修攻读博士学位，其基本条件应符合《杭州师范

大学教职工进修管理办法》（杭师大人〔2015〕7号）。之前与

本办法不一致的规定，以本办法为准。 

2.本办法自发布之日起施行，由人事处负责解释。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 

  杭州师范大学校长办公室                  2016年 8月 1日印发 


